
優化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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≤50萬 
港元？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申索金額1 

只仲裁 

只調解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≤300萬
港元 ？ 

雙方 
同意？ 

拒絕受理 

申索金額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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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受理 
否 

是 是 

否 

提高最高申索金額 

1 假定已符合其他受理準則。 

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
否 

是 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規則及程序的選擇 

放棄50萬
港元以上
的申索 
部份？ 

放棄300
萬港元以
上的申索 
部份？ 

2 假定已符合其他經修訂
後的受理準則 (除最高申
索金額和提出申索的時效
期外)。 



≤ 12個
月?  

否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申索時效期1 

拒絕受理 

是 

只仲裁 

只調解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≤ 36個
月？ 

雙方 
同意？ 

否 

拒絕受理 

是 

否 

申索時效期2 

是 

延長提出申索的時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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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
規則及程序的選擇 

1 假定已符合其他受理準則。 

2 假定已符合其他經修訂
後的受理準則 (除最高申
索金額和提出申索的時
效期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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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其年度營業額／收入不超過5千萬港元。  
 若該公司為一間集團的附屬公司或持有附屬公司，則以該集團的綜合營業額
／收入衡量。 

擴大合資格申索人的範圍至小型企業 (「小企」) 
 

個人 
小型合夥
企業* 

小型私人 
有限公司* 

獨資經
營者 

個人 

獨資經
營者 

現行模式 建議模式 



正進行法院訴訟

的申索 

不可委派法

律代表 

拒絕受理 

正進行法院訴訟

的申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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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正進行法院訴訟的申索 
否 

是 

可委派法律

代表 
先調解 

後仲裁 

是 

先調解 

後仲裁 

符合受
理準則？ 

是 

符合修
訂後的
受理準
則？ 

從法院撤
回案件？ 

否 

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
否 

毋須從

法院撤

回案件 

拒絕受理 

雙方 
同意？ 

只仲裁 

只調解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規則及程序的選擇 

是 

否 



調解中心 

6 

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 
金融機構可提交金融爭議予調解中心處理 

合資格申索人 金融機構 

合資格申索人* 金融機構 

調解中心 

合資格申索人才可向調解
中心提交申請，向金融機
構進行申索 

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
金融機構可向調解中心提交
申請，以解決合資格申索人
向其提出的申索及／或金融
機構向合資格申索人提出的
申索 

向金融機構申索 

* 小型金融機構（如符合小企的定義）可以合資格申索人身份，透過調解計劃向另一金融機構進行申索。 

向調解中心 
提交申請 

向合資格申索人申索 

向調解中心 
提交申請 

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向金融機構申索 

向合資格申索人申索 

向調解中心 
提交申請 

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 
向調解中心提交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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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資格申索人 金融機構 

調解中心 

合資格申索人 金融機構 

調解中心 

當合資格申索人已向調解
中心提交申請，向金融機
構進行申索，金融機構不
可向合資格申索人提出反
申索的要求 

• 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
金融機構亦可透過調解中
心向合資格申索人提出反
申索的要求 

• 申索及反申索可在仲裁程
序中合併處理 

向金融機構申索 
 

向合資格申索
人反申索 

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金融機構可提交反申索予調解中心處理 

向調解中心 
提交申請 

向調解中心 
提交申請 

向金融機構申索 

向合資格申索
人反申索 向調解中心 

提交申請 
在合資格申索人的同意下， 

向調解中心提交申請 

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


建議修訂的調解收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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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金融機構可代其客戶支付相關調解收費 

（以港元計算） 現行模式 
（申索金額） 

調解收費* 建議模式* 
（申索金額） 合資格申索人 金融機構 

最低區間的申索
金額上限 

$100,000 $1,000   $5,000 $200,000 

申索金額的區間 

少於$100,000  $1,000   $5,000 少於$200,000 

$100,000 – $500,000 $2,000  $10,000 $200,000 – $1,000,000 

$2,500   $12,500 $1,000,001 – $3,000,000 

$3,000 $15,000 $3,000,001 – $10,000,000 

須由當事人及調解員共同商議
及確定 

超過$10,000,000 

經延長調解時間
的收費  

（每小時） 

$1,500 $750 $750 $1,500 

最高調解收費總
額（包括經延長
調解時間的收費） 

不適用 調解收費上限為$20,000 至$3,000,000 

調解收費上限為$30,000 至$10,000,000 



9 

（以港元計算） 現行模式 
（申索金額） 

仲裁收費* 建議模式* 
（申索金額） 合資格申索人 金融機構 

最低區間的申索金
額上限 

$500,000 $5,000  
$12,500 

$20,000  
$12,500 

$1,000,000 

申索金額的區間 
• 只審理文件 
• 親身出席聆訊，

在「只審理文
件」的仲裁收
費外須另繳付
的額外收費 

至$500,000  
 

$5,000  
$12,500 

$20,000  
$12,500 

至$1,000,000 

$7,000  
$15,000 

$28,000  
$15,000 

$1,000,001 – $2,000,000 

$9,000  
$17,500 

$36,000  
$17,500 

$2,000,001 – $3,000,000 

$9,000+申索金額超過
3,000,000元以上之0.1% 
$17,500+申索金額超過
3,000,000元以上之0.5% 

$ 36,000+申索金額超過
3,000,000元以上之0.4% 
$17,500+申索金額超過 
3,000,000元以上之0.5% 

$3,000,001 – $10,000,000 

須由當事人及仲裁員共同商議及確定 超過$10,000,000 

建議修訂的仲裁收費 

*金融機構可代其客戶支付相關仲裁收費 



再提
出 
申請 

申索曾被考慮

及拒絕 
拒絕受理 

再提出 
申請 

申索曾被考慮及

拒絕 

符合修
訂後的
受理準
則？ 

否 

是 

修訂追溯效力的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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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 
同意？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只調解 

只仲裁 是 

是 

先調解 
後仲裁 

現行模式 

建議模式 

規則及程序的選擇 

>300萬 
港元？ 

放棄300
萬港元以
上的申索 
部份？ 

拒絕受理 

>36個月？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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